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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同行》 

承认罪过（1） 
 

 

圣经中有很多金句，是很多人都耳熟能详，可以背诵的，其中一段就是在约翰壹书 1 章里面。

这节经文之所以大家都熟悉，是因为我们必须每天都面对它。这节经文就是约壹 1:9，经文

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

义。” 

 

相信我们在基督徒的人生中，也曾经很多次用到这节经文，可是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明白这

节经文的意思？又或者真的明白何谓认罪呢？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怎样去认罪，和支取这个

宝贵的应许呢？这是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认过罪了，可是我不肯定神是不是已经赦免了我

的罪，我无从确定。”于是他们又再向神认同样的罪，认完了以后内心还是不肯定。即使他

们指着圣经的这一处，对神说“主啊，这是你的应许，我们现在向你承认了，你是应该赦免

的，因为这是你所赐下承诺。”可是，之后，内心依然感觉不到神已经赦免，结果就又陷在

苦恼和迷惘之中。 

 

虽然神这么清楚的给了我们这个应许，确实的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照着圣经所说的去做，神

就会照祂所应许的去实现，可是这对许多基督徒来说，依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于还没

有信耶稣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了，他们说：“我向神认了罪，而且我是经常向

神认罪的，我也笃信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另外有些人说：“我只相信主祷文”，又或

者“我相信诗 23 篇和主祷文，我喜欢这些经节，因为从其中得到安慰和鼓舞。主祷文里说：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因此我如果不计较别人对我的错，神也不会计较我向祂

的错，所以我相信神是赦免我的。”今天，有许多人是这样相“信耶稣”和相信罪得赦免的。 

 

然而，要是我们想获得神的赦免，只需“向神认罪”就可以，那么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还要为

人死呢？为什么耶稣基督还要被钉在残酷的十字架上呢？圣经的真理并不是这么说的，事实

上，在我们认罪的背后，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牺牲。先知以赛亚远远看见，赛 53:5-6 预言

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

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若不是神牺牲的爱，我们向神认罪也是

没有用的。而另外一方面向神认罪也不单只是告诉神我曾经作过了什么就算的。 

 

我们来看约翰壹书 1 章的教导，我们要从其中去认识神赦罪的真理，到底今天我们怎样才可

以得到神的赦免，而认罪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壹 1:5-2:2 我们要特别留

意经文中重复出现的词句。约翰书信其中一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有重复出现的词或者是字，

值得我们留意和深思。好，我们来看约壹 1:5-2:2，约翰在这里说： 

“神就是光，在祂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

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

彼此相交，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

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

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祂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小

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祂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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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知道，约翰壹书是写给基督徒的，是一本关于基督徒生活的书，而不是论到怎样得救，

不是写信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的。所以在刚才我们所看的八节经文中，就有十四次提到“我

们”，约翰是不停的提到“我们”，“我们”这样，“我们”那样。这位爱的使徒约翰，是

耶稣所亲爱的门徒之一，可能是使徒之中最年轻的一个，他也是在世上活得最久的。最长命

的，年老的时候被罗马暴君杜米田流放到拔摩海岛，神在那里使用他，让他看见异象，他又

在圣灵的感动下写成了约翰的几本书信和启示录，那是写给当时亚细亚的各教会的。 

 

而在约翰壹书的里所提到的“我们”，显然不是指失丧的人，而是指已经信了耶稣的人，而

且约翰写的时候还包括自己在内。明白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知道书中的信息是给基

督徒的，是已经得着了耶稣基督新生命的人的，而不是给失丧的人的。即使 1:9 所说的：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这节经文同样是对信徒说的，是已经信了耶稣的人在处理他一生的罪的时候，所要认识的真

理。 

 

神把我们拯救回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享受在祂里面的福乐，神渴望我们有个喜乐和丰盛的

人生。神要我们爱祂，以祂为乐，并且在和弟兄姊妹相交团契之中得到快乐，我们也享受和

神做朋友，正如享受做神的儿女一样。神给我们众多的福乐，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享受

得到。可是，我们如果要享受在主里面的真快乐，有一件事我们就一定要留意和去做的，就

是“对付罪”。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对付罪，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中认真的处理罪的问题，因为

罪是基督徒人生里的破损，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也是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的。 

 

在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作者约翰就提到了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问题，约壹 1:5 说：

“神就是光，在祂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跟着约翰说：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所要注意的，就

是这个问题。“神是光”，意思就是神是完全的，祂是纯全的，而且是绝对圣洁和公义的。

“在祂毫无黑暗”，祂就是这样一位绝对完全的神。神爱我们，渴望与我们相交，然而我们

要是选择行在黑暗里，这里所指的“黑暗”就是罪恶。当我们邀请罪恶进入我们的生命中的

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必定会起矛盾，因为黑暗和光明是不能混合在一起的，有光明就没有黑

暗，因为光明会把黑暗驱走；黑暗不能胜过光。但我们要是选择停留在黑暗里，那就必定没

有光。同样，我们不能将圣洁和污秽合在一起，那也是不能并存的。神和罪恶是相对立的，

是不能共存的。 

 

有时候我们听道，我们会听见传道人的教导说：“基督徒要做些什么什么，又不应该做什么

什么”，有些人听了之后就想，“我要离开这间教会，因为里面的规条太严格了，这简直不

是人的生活，我受不了种种的限制，里面有太多的应该和不应该，我做不到，这些“应该”

和“不应该”是一种极大的压力，快把我我压死了！”然而，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神从

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么一大堆应该和不应该做的事，这些要求都不是从神来的。换句话说，不

是神所要求的，而是人加上去的。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和祂建立爱的关系，活在祂的丰盛

和慈爱中，享受祂的爱和从祂那里领受福气。 

 

基督徒的生命，不应该是充满束缚的，也不应该成为“律法主义者”，我们应该摆脱不是从

神而来的命令和要求，看清楚到底这是圣经所要求的，还是人加上去的。基督徒的生命是充

满喜乐和自由的，我们享受与主的交往，我们喜悦与祂同行，活在祂的爱和恩典之中。我们

的生活、事奉都是向神发出的感恩行动，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并且是出于甘心乐意的。

所以，使徒约翰在这里所讲的，基本上只是一种“关系”，他所说的不是救恩，不是怎么样

得救。而是一个已经得救的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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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来分辨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及我们跟神的“相交”两者之间的分别。

到底什么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呢？又什么是我们与神之间的相交呢？ 

 

说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是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开始的，我们承认耶

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而我们同时也承认自己的罪，这两者又是不同的。承认耶稣基督是我

们个人的救主，是当我们信靠祂得救的时刻，我们把信心放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向祂承认

自己的罪，祈求祂的赦免。而基于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赎罪的这个事实，我们的所有的罪，

一生的罪都被主的宝血所涂抹了，主耶稣也成为了我们的救主。于是奇妙的事就在我们相信

接受的那一刻发生了，我们在地位上获得了极大的改变，神不仅称我们是祂的的朋友，更看

我们是祂的儿女，这是我们因为信耶稣而获得的新地位和新身份，我们可以作神的儿女。 

 

这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论到我们和神之间的“相交”，就是指在我们在和神

的关系之中，我们每天持续和祂发生和保持的关系。比方说，我们一早起来，就与神交谈，

我们聆听神的声音，我们在生活中与祂交谈，我们顺服祂的话而做事，我们跟别人交往，我

们和别人分享基督，我们以神作为我们谈话的主题和中心，祂永远是我们思想和谈话的主角，

也是我们心中最爱的。我们和祂保持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与神相交的情况。 

 

那么，当使徒约翰讲到“认罪”的时候，他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原来约翰一直在谈的，是

我们跟神之间的“相交”，而不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我再说一

遍，约翰在讲到“认罪”和“对付罪”的时候，所指的不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而是指我

们跟神之间的相交。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是一个“可能”会发生的情况，然后

神会给我们怎样的应许。约翰一直强调的，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和神之间的相交，我们

和神的相交是很重要的，它是我们每天的活动，然而罪会破坏这个活动，会让所有事情都变

得混乱，罪会使我们跟神的相交产生变化，它好像雾那样，停留在我们内心，叫我们感到不

安，失去喜乐。一个犯了罪的人，最能够认识到犯罪之后的痛苦感觉。当我们叛逆神之后，

我们需要的，是马上向神认罪，立刻去处理它，不让这种烟雾式的障碍停留在我们心中。 

 

约翰在书信中所谈到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相交。我们要是犯罪，这会破坏我们与神之间的

相交，使我们感到跟神之间有了距离，有了隔合，我们会感到难受和不安，因此我们得尽快

对付它，不要让罪停留在心中。这是关乎信徒每天的生活，我们怎样在俗世的污秽中生活，

却依然保存圣洁和纯全？我怎样在里面依然有个叛逆神的欲望在引诱的同时，去顺服神，凡

事听从祂呢？因此很多人在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真相之后，都放弃了努力，选择活在阴暗之

中，承认自己不能胜过罪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为着同一件罪而承认又承认，直到自己

觉得不好意思再求赦免，直到自己投降，没有脸再去面对，因为在我们里面，实在有各种各

样的软弱，它让我们感到气馁和灰心。 

 

我们觉得基督徒的人生很不容易难走过的，神所给我们看见的光明景象似乎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我们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得到；然而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要是神所给我们的，是

我们无法得到的，神不会应许，神也不会指示我们去做。圣经所有的命令和应许，都是可以

兑现的，只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其中的原则，还不了解罢了。不过，如果我们明白了其中的

原则，却我们不去行使和应用的话，这对我们还是没有用的，虽然神渴望我们享受美好快乐

的人生，我们依然是背着沉重的担子在走，完全享受不到。 

 

到底我们怎样才可以依着神的心意在地上过神所期望我们过的基督徒生活呢？我们要保持跟

神之间有好的相交，我们要及时处理一切神指出要我们对付的罪，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到

底什么是“认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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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先是在约壹 1:8 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这里所

说的“罪”，可以包括我们原来的罪性，与生俱来所有的罪性，以及我们在实际行为上所犯

的罪。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我们只是自欺，是心中没有真理的。 

 

跟着约翰就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到底“认罪”是什么意思呢？所谓“认罪”，根据

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同意”，说一样的话，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认罪”，这就是说：，

“我同意神所判断我所作的事是错的。”我再说一遍，所谓“在神面前认罪”，就是我“认

同神所判断我所作的事是错的”。我完全认同神的判断，我向神说：“神阿，你的判断是对

的，是我做错了”，这就是“认罪”的意思，这包括我们在行为上和思想所犯一切的罪。 

 

另一样在认罪中我们必须有的，就是承认自己的责任，我们不但是承认某件事是做错，我们

还承认自己要为这件错事负上责任，因为是我犯的错，这是我的责任。我们得认识到自己违

背了神的律，但这种承认，并不抵触我们在神面前所获得的身份，我们依然是神的儿女，但

是我们在生活上做错了事，所以得到神面前来承认。每一次我们向神认罪，其实都是圣灵的

工作，因为只有圣灵是叫人知罪的，没有圣灵的光照和帮助，人不能认识到自己的罪。但是

当圣灵指出我们的罪，要我们对付的时候，我们就得马上去处理，不然的话，这会使我们倒

退回到黑暗之中。 

 

另外，认罪绝对不能马虎，我们不能对神说：“神阿，我心中有很多的罪，我要向你承认，

求你一一赦免”，这样笼统的认罪，神是不会听的。我们必须认真的对付自己的罪，仔细的

一件一件在神面前承认，我们向神认罪，因为我们贪心，因为我们愤怒，我们要具体的把错

处带到神面前，这才是处理罪的方法。当圣灵光照一个人，指出人的错的时候，也不是笼统

的，祂乃是指出我们有那一件罪来，所以我们要具体的，仔细的承认罪过。 

 

承认自己的罪，不但表示我们有认真的态度，我们“为什么罪而求神的赦免”，我们提出自

己的罪，这也同时是一种“责任上的承担”，因为我们违背了神那一条的律法，我们做错了

什么，这是我个人所犯的罪，而我们得罪的是神自己，所以我们祈求神的赦免和宽恕。要知

道，我们所犯的每一样罪，其实最终都是得罪神的。不要以为我只是得罪人，其实我们是得

罪了神。也不要在祷告中说：“神阿，如果我有得罪你的，请你饶恕我”，这不是认罪，我

们不能说“如果”，因为一切罪都是得罪神的，所以我们得谦卑的求神赦免。 

 

还有，认罪的祷告是个别性的，是我们在神面前处理我们跟祂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和神的

相交出了问题，我们有罪的拦阻，现在我们要决心清理。所以，认罪的时候，不能说“我

们”，乃是“我”，是我个人的错，不包括别人。这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说“我们”来代替

“我”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这罪轻了很多，因为不是我个人的事，乃是大众的事。但是我们

得在神面前处理个人的罪。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认罪呢？最好的时间，是在感到犯罪之后立刻承认，在圣灵一开始光照

我们，我们知道自己的罪之后，马上去对付，不要把罪留在心中，免得影响我们和神的相交。

我们认了罪，感谢神的赦免，然后我们与神的关系又可以再往前进，不会因此而停滞不前。

神乐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事实上神早已经赦免我们一生的罪，我们的认罪，是表示我们愿

意对付这罪，把这障碍除去。认罪是修补我们与神之间的隔膜，以致我们能够再度享受和祂

在一起的甜蜜。我们之所以陷在罪中，往往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从神身上转移到世俗去，

约壹 2:15-17 提醒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

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

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 


